
!" 律师讲述
责任编辑 陈宏光 E-mail:lszk99@126.com www.shfzb.com.cn

2023 年 11 月 13 日 星期一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罗军民

作为中间人居间协调双方借款， 却因为一条 “我个人

愿意担保” 的手机短信， 多年后被追究作为担保人的保证

责任， 涉及高达 4800 余万元。

那么， 这样一条短信是否会导致承担担保责任呢？

一条短信 差点担下四千万债务
据法力辩 最后时刻原告方撤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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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短信

涉四千万借款

王某是香港某集团的实际

控制人， 李某是上海某公司的

实控人， 赵某则是江苏某公司

的实控人， 这三家公司是在不

同地方上市的企业。

2018 年 4 月， 江苏某公

司为补充公司资金流动性问

题， 经过香港某集团实控人王

某引荐， 欲向上海某公司借款

4000 万元， 借期 2 个月， 月

息 1%。

为了这事， 香港某集团王

某向上海某公司实控人李某发

送了一条短信： “江苏某公司

借钱的事， 若您决定借， 我个

人愿意担保。”

2018 年 5 月， 上海某公

司向江苏某公司出借了 4000

万元。

这笔借款到期后， 江苏某

公司未能清偿， 上海某公司为

此起诉了江苏某公司， 这起借

款债务经历了法院判决、 强制

执行等程序， 江苏某公司仍旧

未履行债务。

无力还款

引发连环诉讼

2021 年 7 月， 上海某公

司实控人李某向香港某集团王

某转发了上述 2018 年短信，

并另外发送短信称： “王总，

你能否和江苏某公司说一下，

给点钱， 我们实在太困难了。”

王某也以短信形式回复

道： “李总， 我与赵总 （江苏

某公司实控人） 协调！ 保重！”

江苏某公司在王某的协调

下， 偿还了 1000 万元， 剩余

本金 3000 万元及利息仍未偿

还， 此后江苏某公司因债务问

题处于破产预重整阶段。

上海某公司认为， 香港某

集团王某发送给其实控人李某

的“江苏某公司借钱的事， 若

您决定借， 我个人愿意担保”，

属于王某表示对借款进行担保

的单方承诺， 即王某对债务人

江苏某公司的债务作出了担保

的意思表示， 王某与上海某公

司之间构成保证合同关系。 基

于债务人江苏某公司无法偿还

该债务， 香港某集团实控人王

某应承担相应保证责任。

2023 年 5 月， 上海某公

司聘请律师， 将案件起诉至本

市法院， 要求香港某集团实控

人王某 （本案被告） 对江苏某

公司尚未归还的 3000 万元借

款本金及 5 年未付利息总计

4800 余万元向上海某公司承

担担保责任， 并申请法院对王

某在内地的财产采取了保全措

施。

2023 年 5 月， 法院出具

的保全结果告知书显示， 法院

已足额冻结了被告王某银行存

款 4800 万元。

事关重大

招标确定律师

因本案涉及三家上市公

司， 标的额较大， 相关上市公

司均需进行信息披露， 且涉及

上市公司的舆情风险。 另外，

鉴于原告上海某公司聘请了北

京一家知名律所的律师代理，

且法院已足额冻结了被告王某

的现金存款 4800 万元， 作为

实控人的王某及其香港某集团

均对此案非常重视。

我们律师团队通过与王某

及其香港公司法务部人员视频

会议的方式， 厘清原告的诉请

依据， 围绕案件的争议焦点，

向其阐释了我方团队的代理思

路及主要意见。

经评议， 我们律师团队的

业务水平和专业能力， 在众多

投标者中脱颖而出， 被告王某

及其公司法务团队于 2023 年

7 月决定将案件委托我们律师

团队代理。

香港某集团为确保其实际

控制人 （被告王某） 在本案中

能取得胜诉， 同时对律师代理

工作进行监督， 在案件第一次

开庭前的当天上午， 派遣公司

副总及法务部人员专门到上海

与我们的律师团队见面， 听取

了我们的庭前汇报， 并参与了

当日下午法院开庭的旁听。

两次开庭

我方据法力争

本案先后在 7 月和 8 月开

庭两次。

第一次开庭时， 原告上海

某公司提出： 2018 年那条

“江苏某公司借钱的事， 若您

决定借， 我个人愿意担保” 的

短信系被告王某的单方承诺，

根据 《担保法》 及 《民法典》

的规定， 该短信构成了王某的

保证担保。

并且， 王某对其于 2021

年发的短信未提出异议， 该短

信构成了新的保证， 本案应适

用 《民法典》， 按一般保证处

理。

在法院无法对原债务人江

苏某公司强制执行的情况下，

原告上海公司有权在保证责任

期限内起诉保证人被告王某。

而在第二次开庭时， 原告

则改变了观点， 主张上海某公

司实控人李某在 2021 年发送

给王某的短信为新的要约， 王

某回复表示“我与赵总协调”

是对该新要约的承诺。

并且在王某回复表示“协

调” 的短信后， 债务人江苏某

公司确实偿还了 1000 万元，

这表明王某用行为的方式作出

了承诺。

对此， 我方则不予认同，

我方认为： 2018 年的那条短

信缺乏担保构成要件， 不构成

法律上的保证。

李某 2021 年 7 月转发的

2018 年短信不构成被告王某

2021 年时的意思表示， 也不

是被告王某默示承担保证担保

的意思表示， 更不构成法律上

的保证。

即使保证担保成立， 早已

超过 6 个月的保证责任期间，

保证人无须承担保证责任。 本

案从借款发生的时间来看， 应

当适用当时的 《担保法》， 不

应适用后来才生效的 《民法

典》。

又出新招

我方见招拆招

庭审中， 法官主要从保证

合同的形式、 构成要件及保证

责任期间等方面进行审查。

同时， 原告上海某公司又

出了新招： 申请追加江苏某公

司 （即债务人） 作为第三人参

与庭审， 主要是想从第三人的

角度来证明原、 被告达成了保

证担保的合意。

对此， 我们“见招拆招”，

原告与江苏某公司之间的借款

合同法律关系业已经过判决，

权利义务清楚， 江苏某公司无

需参与本案诉讼， 法官当庭驳

回原告要求追加江苏某公司作

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的请求。

通过两次庭审情况来看，

原告上海某公司代理人设计的

相关问题及诉讼思路都落入了

我们事先准备的预案之中， 在

有理有据的抗辩与分析下， 庭

审取得了对我方极为有利的效

果。

从接受委托到前期准备和庭

审交锋， 我方始终结合该案争议

焦点详细梳理案件事实及法律关

系， 从保证合同成立与否两方面

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准备， 并经

过多轮修订后形成答辩状及代理

意见。

我们还检索了最高人民法

院、 上海市各级法院的类似案

例， 提供给法庭作为参考。

即将判决

原告撤回起诉

经过两次开庭审理， 根据庭

审的实际情况， 原告在案件即将

一审判决前日向法院撤回了起

诉， 我们团队成功为客户避免了

4800 万元的赔偿责任， 王某及

香港某集团对我们的勤勉尽责代

理及案件处理能力给予了高度肯

定。

通过此案也可以看到， 在商

业活动和商事交易中如何防范保

证合同在签订、 履行过程中的风

险， 是在签订保证合同时应当考

虑的重要因素。

对于“保证人” 来说， 若无

担保的意思， 只是居间协调、 督

促还款， 应当在短信、 电子邮件

中表示清楚， 而不是口语化地使

用“担保” 一词， 以避免陷入保

证合同纠纷。

对于债权人来说， 如果希望

有人能承担保证责任， 应当及时

与对方订立书面的保证合同， 对

债权人名称、 债权数额、 债务期

限、 保证方式、 保证范围、 保证

期间等主要事项明确清楚， 并且

要注意在保证责任期间内及时行

权。


